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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州府发〔2020〕15 号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万州区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目录》的通知

各镇乡（民族乡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

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
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4 号）精神，按照

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

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5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

区行政权力配置情况和政务公开工作实际，编制了《重庆市万州

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目录》），现印发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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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，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高度重视

深入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、规范化，是全面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

性工作，是立足基层实际、细化公开内容、规范公开流程、完善

公开方式的必然要求，是加快推进基层政务公开规范化、标准化

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对最大限度提高社会舆论监督，增强基层政府

公信力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，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

表达权、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加强公开

涉及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（以下简称

“各公开主体”）务必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将《标准目录》

中公开渠道和载体为“政府网站”的、2020 年已产生或现行有

效的各项政府信息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和相应子网页中加载完毕。

同时，要用好公开栏（电子屏）、查阅点、政务新媒体等多种渠

道，为群众获取和查阅信息提供切实便利，推动构建发布、解读、

回应有序衔接的政务公开工作格局。

三、规范审查

各公开主体要按照“谁行使权力、谁负责公开”原则抓好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并严格执行“三审三校”制度，严把政治关、

法律关、政策关、保密关、文字关，避免发生信息发布失信、影

响社会稳定等问题。同时，要依法保护个人隐私，除惩戒公示、

强制性信息披露外，对于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，公开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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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行去标识化处理，并选择恰当的公开方式和公开范围。

四、严格督导

各公开主体要把业务工作与政务公开工作“同步部署、同步

推进、同步督促”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常态化更新机制，政府信

息产生后或变动后及时按《标准目录》要求加载更新并通过政府

网站等载体公开发布。区政府办公室将适时对各公开主体政府信

息公开情况进行抽查，对于不按《标准目录》要求及时公开有关

政府信息或者敷衍了事、错漏明显的将进行定期通报，通报结果

纳入政务公开工作考核。

附件：1.重庆市万州区重大建设项目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.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3.重庆市万州区义务教育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4.重庆市万州区户籍管理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5.重庆市万州区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6.重庆市万州区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7.重庆市万州区公共法律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8.重庆市万州区财政预决算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9.重庆市万州区就业创业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0.重庆市万州区社会保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1.重庆市万州区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2.重庆市万州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3.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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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5.重庆市万州区保障性住房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6.重庆市万州区农村危房改造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7.重庆市万州区城市综合执法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8.重庆市万州区市政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19.重庆市万州区涉农补贴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0.重庆市万州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1.重庆市万州区卫生健康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2.重庆市万州区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3.重庆市万州区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4.重庆市万州区食品药品监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25.重庆市万州区扶贫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12 月 22 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万州经开区

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